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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說明-基本操作說明

樹狀方式顯示，滑鼠移到欲執行目錄點入即可執行功能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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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說明-基本操作說明

按鈕基本說明

圖示 說明 圖示 說明

新增案件鈕 案件編輯鈕

資料儲存鈕 案件檢視鈕

書表列印鈕 案件刪除鈕

返回清單鈕 小月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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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說明-基本操作說明

◼ 快速跳頁：左邊申請書表單頁簽，集合執照申請所需相關資訊，提供申請人填寫。
◼ 表單操作模式：分為單筆操作及多筆操作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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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說明-基本操作說明-多筆操作模式(一)

多筆操作模式(一)
◼ 多筆清單顯示，單筆維護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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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筆操作模式(二)
◼ 多筆輸入、維護。
◼ 儲存異動：資料儲存時同時執行資料新增、修改及刪除。
◼ 複製上一筆：提供複製上一筆資料。

操作說明-基本操作說明-多筆操作模式(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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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送件後，套繪圖上傳的按鈕才會打開

48

案件清單
◼ 案件抽回：案件送件後未掛後前，申請人可自行[抽回]。
◼ 上傳套繪圖：案件送件後，套繪圖上傳的按鈕才會打開，提供上傳套繪圖。
◼ 簽收：經機關退回之案件，申請人須簽收後才可維護。

操作說明-案件清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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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說明-上傳套匯繪圖(電子套匯)

套繪圖上傳說明:
◼ 副本清稿送件前，可重複上傳，系統自動產生電子套繪PDF檔案。
◼ 套繪圖需使用系統提供種子檔進行套繪。
◼ 套繪圖審查：(申請建照之基地位置之套繪圖需符合TWD97座標，格式為dwg、 dxf 、

dgn等CAD格式)。
◼ 需上傳套繪之申請項目包括建照申請、建照變更設計、雜照、雜照變更設計、拆照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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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說明-怎麼繪套匯繪圖

◼ 地政局或中華電信下載地籍圖(具TWD97座標的
DXF檔案)

◼ 怎麼畫套繪
      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vhDKHP5Tnmc

套繪圖上傳說明:
◼ 副本清稿送件前，可重複上傳，系統自動產生電子套繪PDF檔案。
◼ 套繪圖需使用系統提供種子檔進行套繪。
◼ 套繪圖審查：(申請建照之基地位置之套繪圖需符合TWD97座標，格式為dwg、 dxf 、

dgn等CAD格式)。
◼ 需上傳套繪之申請項目包括建照申請、建照變更設計、雜照、雜照變更設計、拆照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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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照申請操作-基本參數設定

新增案件->填寫必要參數設定->執行[進行申請執照鈕]->產生案件序號->進行案件編輯
系統協助針對填寫資訊進行基礎檢核。
◼ 設定基本參數，選擇案件主管機關、建造類別及申請類別。
◼ 按[進行申請執照]按鈕，系統依據選項開啟快速跳頁頁簽。
◼ 開始填申請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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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照申請操作-授權委託設定

授權委託設定：
案件建立存檔後，返回[基本參數設定]作業設定授權委託。
◼ 委託人類別：選擇委託人為起造人或設計人。
◼ 受託人帶入：按[受託人帶入]按鈕帶入受託人基本資料。
◼ 憑證綁定：備妥憑證插卡後，按[委託書儲存及綁定憑證]按鈕，由系統執行憑證綁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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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照申請操作-連照案件處理及案件複製

案件資料複製：
◼ 提供複製案件資料成為新案件，可選擇是否複製成為連照案件，一次最多複製99案。
◼ 第一案資料全部打完(包含文件圖說上傳)後再進行複製。
◼ 若複製連照案件，會一併複製案件資料及書圖檔案；原案件序號會成為連照案件之主案

件序號。
◼ 若非連照複製，只會複製案件資料，申請人須另行上傳書圖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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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照申請操作-縣市自主檢視表

縣市自主檢視表區分[公版自主檢視表]及[主管機關自主檢視表]
◼ 公版自主檢視表：營建署統一訂定之自主檢視表項目。
◼ 主管機關自主檢視表：案件申辦主管機關自訂要求申請人自主檢視表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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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照申請操作-基本資料

基本資料重點說明：
◼ 建築線擇一填寫，如有無法填寫的資料，請立即洽機關協助處理。
◼ [*]為必填欄位，於送件時進行必要檢核，未填可存檔但無法送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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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照申請操作-建築概要

建築概要重點說明：
◼ 存檔時系統自動組合備註說明，如果備註的地方和書表的不一樣，請再按一次存檔鍵。
◼ [*]為必填欄位，於送件時進行必要檢核，未填可存檔但無法送件。



© MALI2015*WWW.Mali.com.tw

1
2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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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照申請操作-建築地址

建築地址重點說明：
◼ 建築地址，在建照時至少要填行政區。
◼ 需選定代表號地址，只有一筆資料也要把代表號打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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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照申請操作-昇降設備及停車空間

昇降設備及停車空間重點說明：
◼ 昇降及機械停車設備採固定項目格式。
◼ 停車空間則依需要自行增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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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照申請操作-加註事項

加註事項重點說明：
◼ 提供關鍵字查詢加註事項，亦可帶入維護或自行增列加註事項。
◼ 加註事項會顯示於執照備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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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照申請操作-起造人

起造人重點說明：
◼ 起造人：需選定一位代表人。
◼ 帶入起造人資料：帶出曾經建檔起造人資料，提供選擇帶入。
◼ 起造範圍：一個起造人可以有多筆起造範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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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照申請操作-設計人

設計人重點說明：
◼ 如操作者是設計人時，提供帶入設計人資料，並須選擇設計代表人。
◼ 系統檢核設計人資料需與送件設計人資料相符才可進行送件。
◼ 自辦案件可選免設計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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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照申請操作-棟別資料

棟別資料重點說明：
◼ 自行定義棟別名稱。
◼ 提供整棟資料複製。
◼ 完成棟別設定才可建立各樓層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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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照申請操作-各樓層新建資料

各樓層新建資料重點說明：
◼ 完成棟別設定才可建立各樓層資料。
◼ 儲存樓層資料可接著建立樓層用途。
◼ 樓層用途為必填項目，否則不會有高度資料。
◼ 樓層使用項目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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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照申請操作-地號資料

使用分區資料重點說明：
◼ 務必填寫使用分區及選定代表號。
◼ 地號資料可以多筆建檔。
◼ 建立地號資料，如有特殊字或找不到的地號，請聯繫申請目的機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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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照申請操作-土地同意書

土地同意書資料重點說明：
◼ 同起造人請按[同起造人]，否則無法送件；並可取消同起造人。
◼ 如果同起造人不用列印同意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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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照申請操作-簽證技師

建立簽證技師資料及技師簽證。
◼ 建立案件簽證技師及相關資料，提供產生報告書。
◼ 副本清稿時，指定簽證技師應簽證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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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照申請操作-申請相關書表列印

申請相關書表列印及下載，提供產製及下載所有書表：
◼ 執照申請書。
◼ 土地權利證明文件
◼ 審查或證明書件
◼ 主管機關相關書表下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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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照申請操作-文件書圖電子檔上傳

文件書圖電子檔上傳：
◼ 書圖須產製成PDF格式並依據文件編碼規則正確編碼後才可上傳。
◼ 編碼後以中文說明。
◼ 文件編碼請參考文件編碼(如下頁)。
◼ 同一張圖有兩個編碼可自行決定哪一個，後面文字說明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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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照申請操作-文件編號參考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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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照申請操作-檢視及送件

送件前
◼ 系統自動檢核必填欄位及必附電子檔是否填寫或上傳。
◼ 檢核結果：紅字表示資訊不完備(不可送件)，藍字表示警示(可送件)。
◼ 確認可送件狀態後開啟送件鈕。
◼ 須使用自然人憑證或團體憑證進行送件，非案件起造人、設計人(事務所員工)或未上傳

受託委託書者，不可進行送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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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照副本清稿操作-指定簽章建築師技師

案件經機關審核通過後，進入[副本清稿]程序，案件回到申請端辦理書圖電子簽章：
◼ 簽章者設定：逐項指定書圖簽章建築師或技師，最多可設定2人。
◼ 檔案電子簽章：完成[簽章者設定]後通知簽章人員登入系統以憑證簽章。
◼ 檢視結果及送件：操作人員檢視書圖簽章成果後送件，完成副本清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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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照申請操作-操作檔案電子簽章

申請書圖電子簽章：
◼ 電子簽章：顯示簽章建築師(技師)及簽章時間。
◼ 二維條碼：完成簽章書圖同時壓製二維條碼，方便識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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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照申請操作-檔案電子簽章

申請書圖電子簽章：
◼ 完成簽章後可進行[副本校對送件]及[簽章書圖文件下載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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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照申請操作-案件狀態說明

案件狀態
◼ 黑字表示案件在申請人端(資料可進行維護或送件)。
◼ 藍字表示案件已送件，主管機關審核中(資料不可進行維護) 。
◼ 紅字表示案件已結束。  

案件狀態

尚未送件

己送件

掛號前退回

掛號收件

審查中

第一次退回補正
退回補正(要顯示第幾
次)
已註銷(自行退件)

會辦中

已駁回

已核准(准照,請進行
副本校對)--> 資料不
可再異動

副本校對送件

副本校對退回補正

副本校對通過(執照製
作中)

已核發執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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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照申請操作-執照資料帶入

執照核發後之案件申請可以帶入原執照資料，避免重複輸入：
◼ 須至少輸入主管機關、起造人姓名及身分證號，查詢執照案件帶入。
◼ 適用範圍包含相關執照申請及開工、施工申報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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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照申請-使用者角色與案件關係說明

使用者角色 編輯 檢視 送件 憑證簽章

建築師 代表設計人 ○ ○ ○ ○

建築師 共同設計人 ╳ ○ ╳ ○

簽證技師 ╳ ╳ ╳ ○╳

一般民眾
(起造人)

委託設計人 ○ ○ ╳ ╳

未委託設計人 ○ ○ ○ ○

一般民眾
(從業人員)

事務所從業人員 ○ ○ ○ ╳

受託從業人員 ○ ○ ○ ╳

符號說明 ： ○ 表示可以進行操作

╳ 表示不可進行操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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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申報操作-連照案件

施工申報連照案件處理說明：
◼ 連照設定：勾選連照案件，指定主照案件序號。
◼ 連照案件排序：已設定連照案件之排序，輸入連照之主照案件序號進行排序。
◼ 排序規則：以連照流水號重新排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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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申報操作-建立申報案件

施工申報案件資料帶入說明：
◼ 執照資料帶入：以起造人資料查詢執照案件，提供選取執照帶入申報基本資料。
◼ 帶入起造人資料：以指定執照號碼，帶入申報基本資料。
◼ 適用施工階段各項申報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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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頒規定及格式落差_署頒作業規定及格式異動

署頒作業規定及格式異動情形

作業規定或表格 異動說明 現況及使用時機說明

◆ 建築物概要表
陽台面積
欄位取消

◆ 署般建築物概要表格式已取消[陽台]面積資訊顯示。
◆ 執照列印含有 [陽台]面積。
◆ 若建築物概要表上要顯示[陽台]面積，可登載於[樓層用

途作業]之[*樓層使用項目]欄位。

◆ 案件委託代辦之
委託書

新增表單

◆ 執照申請案件之系統操作及書圖附件上傳之委託。
◆ 辦理建築法第16條規定一定金額以下或規模在一定標準

以下建築物及雜項工作物建造執照申請文件確認之電子
簽章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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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態(1)_建築物概要表之陽台不見了

❖如何在建築物概要表上顯示[陽台]面積?

➢建築物概要表上若要顯示[陽台]面積，可登載於[樓層用途
作業]之[*樓層使用類組]欄位。

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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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態(2)_不一樣的委託書

■ 起造人委託建築師之委託書（A11-5）
✓ 委託請領建築(建造、雜項、變更設計、使用、變更使用、

拆除)執照一切手續事宜。
■ 委託代辦之委託書(99.委託書，可自訂格式)
✓ 委託建築執照申請案之系統操作、上傳(代收公文)。
✓ 委託建築執照申請案之文件核對、抽換等事宜。
✓ 委託一定規模以下案件之電子簽章事宜。

82

A11-5 99.委託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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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照及許可申請流程_舊資料之勘誤及補正措施

舊系統資料之勘誤及補正措施

樣態 現況及使用時機說明

◆ 建造執照領照日期 闕漏
◆ 原系統未登載建造執照領照日期。
◆ 開工及施工階段申報須檢核領照日期。

◆ 連照申請 表單共用 ◆ 原系統共用主照書圖檔案。

◆ 連照開工 僅做主照開工
◆ 原系統僅做主照開工。
◆ 新系統須逐照辦理開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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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物套繪應用電子地籍圖資來源及基準問題
■ 建物套繪圖上傳時機
✓ 申請案件送件後，開啟套繪圖上傳

功能。
✓ 執照核准前須完成套繪圖上傳。

■ 地籍圖資來源及基準
✓ 地政局或中華電信下載地籍圖。
✓ 具TWD97座標的DXF檔案。

■ 套繪注意事項
✓ 須使用系統提供種子檔(檔案下載區)

進行套繪。
✓ 申請建照之基地位置之套繪圖需符

合TWD97座標，格式為dwg、 dxf 
、dgn等CAD格式。

套繪圖上傳說明:
■ 副本清稿送件前，可重複上傳，系統自動產生電子套繪PDF檔案。
■ 須上傳套繪之申請項目包括建照申請、建照變更設計、雜照、雜照變更設計、拆照等。

套繪教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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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受託樣態_案件受託處理

■ 受託設定處理
✓ [受託]指一般民眾接受委託代辦(即代辦業者)建照及開工等

申請事宜。
✓ 取得案件序號後開啟受委託人頁面，供使用者操作受託設

定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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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連照樣態_案件複製及複製連照處理

案件資料複製：
■ 提供複製案件資料成為新案件或複製為連照，選擇是否複製成為連照案件，一次最多複

製99案。
■ 建議主案資料全部打完整後再進行複製。
■ 案件複製連照僅複製申請書資料，不複製書圖檔案；複製連照時，複製來源案件序號會

成為連照案件之主案件序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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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連照樣態_設定連照處理選擇案件

案件資料複製：
■ 提供勾選已建立之案件，設定成為連照案件。
■ 指定主案件序號為連照之主案件。
■ 勾選設定連照，適用於執照帶入申請變更設計、使用執照之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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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連照樣態_取消連照

連照案件設定取消連照：
■ 於準備取消連照案件[申請書基本資料(A11-1)] 中，清空主案件申請案件序號。



© MALI2015*WWW.Mali.com.tw

92

操作連照樣態_設定(取消)連照共用書圖

案件資料複製：
■ 於主照(主要案件)完成文件書圖電子檔上傳後，提供設定文件書圖連照共用。
■ 主照[文件書圖電子檔上傳]作業區勾選共用書圖後，設定連照共用設定。
■ 取消勾選選項，設定[設定連照共用設定(取消)]，可取消連照共用設定。
■ 設定共連照共用之文件書圖，可於非主案件同時檢視共用之文件書圖，無須重複上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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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開工樣態_整批執照帶入開工申報

整批執照帶入申報開工：
■ 開工申報作業提供[執照資料帶入]。
■ 可以設定執照號碼起訖區間，整批帶入執照資料複製開工申報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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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開工樣態-設定連照開工處理

連照案件須逐照開工，可利用連照設定整批帶入執照資料產生開工申報書：
■ 提供勾選已建立之案件，設定成為連照案件。
■ 指定主案件序號為連照之主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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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-系統問題分類及處理原則
◼ 提問問題

新建管系統問題處理分類及原則說明。

問題說明：
營建署新建管系統分年度逐步推廣上線，111年止有11個縣市及機關完成上線。
為加強便民服務，營建署成立新系統LINE群組(簡稱大群) ，提供申請端使用者利
用大群提問。大群成員數及提問情形會隨推廣單位增加有更多的服務需求。
◼ 問題處理服務分工：

◆ 主管機關：負責關於業務作業規則及資料方面問題處理及回復。
◆ 營建署：督導、協調及協助問題排除。
◆ 廠商：負責經確認為程式BUG問題、經機關授權之資料異動及營建署同意之功能更

新及擴充。
◼ 問題分類說明：

統整大群問題分類及處理原則：
◆ 原建管系統蒐整資料不完整：資料問題衍生操作問題，須經主管機關確認後，由主

管機關、本署及廠商共同協助處理。
◆ 表格適用問題：署頒定目前適用之表格，舊系統未更新署頒更新適用之表格 ，如樓

層概要表已更新不顯示陽台面積。
◆ 地區性差異需求：機關因地區差異之必要需求，經署研議後擴充地區彈性功能，讓

系統兼顧中央、地方及申請人之可管理及便利性。
◆ 程式BUG問題：經確認程式BUG，將要求廠商限期更正，修正後程式仍須配合署資

安程序進行程式更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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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_委託代辦人委託書
◼ 提問問題

受委託代辦人須取得起造人委託書，可不可使用委託建築師之委託書
（A11-5）為之。

◼ 依據：
➢ 受委託代辦人非法定申請人(建築法)。
➢ 委託建築師之委託書（A11-5） (建造執照申請書件索引表 Ａ１１－０)

◼ 問題說明：
➢ 受委託代辦人非法定申請人，代理辦理申請送件須檢附委託書，待辦下列事宜：

執照申請案件之系統操作及書圖附件上傳之委託。
辦理建築法第16條規定一定金額以下或規模在一定標準以下建築物及雜項
工作物建造執照申請文件確認之電子簽章事宜。

➢ 委託代辦人委託書之適用：
受委託代辦人自系統[申請相關書表列印]及下載區載[99.委託書]使用。

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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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_開工及勘驗申報無法帶入執照資料
◼ 提問問題

開工申報及勘驗申報無法帶入執照資料；系統提示：『查無領照日期，請洽主管
機關』訊息。

◼ 依據：建築法54條
➢ 起造人自領得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之日起，應於六個月內開工。

◼ 發生原因：
為減少資料重複輸入及強化資料勾稽，系統以執照資料帶入申報開工及勘驗作業。
本樣態發生於原系統核發執照時未建立領照日期時導致。

◼ 處理說明：
資料釐正為主管機關權責，請申請人洽主管機關完成領照日期補登即可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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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_無法送件
◼ 提問問題

[檢視送件]區顯示[非起造人、設計人(事務所員工)或未被委託不可送件]訊
息。

◼ 依據：
➢ 送件人須為起造人、設計人(所屬員工)、承造人(所屬員工)、監造人(所屬員工)。

◼ 問題說明：
➢ 請確認送件人須為起造人、設計人(所屬員工)、承造人(所屬員工)、監造人(所

屬員工) 。
➢ 委託送件案件，請確認是否完成受託人參數設定處理。
➢ 若送件人符合上述使用者，但受委託書仍開啟或是檢視及送件頁簽出現[非起造

人或設計人.... 或未被委託送件, 不可進行送件]訊息，表示操作者的證號相關資
訊無法與起、承、監進行對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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